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优良学风班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调动学生勤奋求实、好学力行、立志成才的积极性，形成良

好的学习风气，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培养适应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根据我校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评选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对参评班级应严格要求，确保评优质量。 

第二章  评选的对象和类型 

第三条 全体在校本科班级（大一班级除外）均可参评。 

第四条 以班级上一学年的学风建设情况为主要考评

依据，评选出优良学风班和优良学风标兵班。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五条  优良学风班的基本申请条件： 

（一）班级学生热爱祖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班级学生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道德品质优良。 

（三） 班级凝聚力强，管理制度完善。班级学生互帮互

助、团结奋进，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学习成绩优良率

高。 



（四） 班级文体活动丰富，积极组织同学参加义务劳动、

社会公益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五）  班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有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  班级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科学研究和社会实

践活动，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 

第六条 在发表论文、获得专利、学科竞赛以及学风建

设特色活动开展等方面表现突出的班级，评比时将予以优先

考虑。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取消优良学风班评选资格： 

（一） 考评学年内，班级学生受到学校纪律处分。 

（二）申报材料弄虚作假。 

第四章  评选组织 

第八条 各学院成立评选工作小组，负责制定本学院优

良学风班评选细则，并组织本学院优良学风班的申报、初评

等工作。评选细则报学生工作处备案。 

第九条 学校成立由学生工作处、教务处、各学院分管

学生工作的领导等组成的学校优良学风班评选工作组，负责

优良学风班及优良学风标兵班的评选工作；学生工作处负责

相关组织工作。 

第五章 评选程序 



第十条  学校在每学年初下发评选通知，组织开展评

选工作。 

第十一条  参选班级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准备相关

申请材料交学院优良学风班评选工作小组。 

第十二条  各学院根据本条例及学院评选细则，对申

请班级进行资格审查和初评，确定优良学风班和优良学风标

兵班推荐班级，并向本院师生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学生

工作处。 

第十三条  学校优良学风班评选工作组对推荐班级

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优良学风标兵班推荐班级答辩、评选。

确定优良学风班和优良学风标兵班建议名单后，在全校范围

内公示。公示无异议，提交校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审定。 

第十四条  获奖班级由学校统一组织表彰。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9月 1 日起实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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